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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本院江委員惠貞，針對國內小學校園中，兒童遊樂設施普遍存有

安全疑慮，消基會於日前公布大台北地區二十所國小校園遊樂設

施安全性調查，結果發現設施安全距離不足者高達 65%，而 60%
遊樂設施也存在有誘陷風險，學童若使用這些設施，恐陷入危險

之中，顯見主管機關未盡審查以及監督之責。本席要求行政院教

育部、社會司等相關單位，加強對於校園遊樂設施的安檢稽查，

並對學校主管進行宣導，盡速汰換、補強有安全疑慮的設施，還

給孩子一個安心成長的環境，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已於 97 年公布新修訂之 CNS12642、12643 等 2 種公共兒童遊戲場設備國

家標準。新版之國家標準中，針對公園、幼兒園等常見之無動力固定公共兒童遊戲場設備

，提供遊戲場使用區域規劃、設備、性能、安裝、維護等規定；另為讓行動不便之兒童亦

有使用遊戲場設備之機會，針對無障礙路徑亦有相關之規定。 

二、日前消基會和台灣玩具暨兒童用品研發中心合作，自去年十二月至今年三月間進行抽查，

檢視「安全空間」、「誘陷」風險、「破損」、「地面防護」、「遊具設計」五大指標，

二十所學校中，高達十三所都有安全空間不足問題，另有十二所學校遊樂器材欄杆間隙過

大，有誘陷風險，違規率也達六成。 

三、本席要求第一，對校園內設有遊樂設施之全國各小學，進行全面稽查，列出不合格、未達

標準者，並協助改善。第二、遊樂設施暴露於室外，更易提高其耗損率，縣市政府等主管

單位應訂定明確的抽查時程和辦法，嚴密監督設備之使用狀況。第三、加強校園主管教育

和宣導，對於學童安全做最快速而直接的掌握。 

（八）本院李委員應元，針對最近鬧得沸沸揚揚的文林苑都更案，社會

各界都把焦點放在「都市更新條例」第 25 條之 1、第 34 條及第

36 條。其中第 25 條之 1 變相授權政府強徵土地，第 34 條允許更

案還沒獲得全部住戶同意，建商就可以申請取得建照，第 36 條則

授權政府強制拆除「釘子戶」。輿論焦點在於批判政府公權力是

否違憲，亦即對第 25 條之 1 的強制徵收及第 36 條的強制拆除口

誅筆伐，認為侵害到民眾的財產權。但本席認為，第 34 條才是全

案「居住不正義」的導火線，政府主管機關在研擬修法應該針對

預售屋制度檢討，才是正本清源之道，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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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一、台灣現實社會中，由於預售屋制度的存在，建築業的經營模式具有類似性質，常被金融業

者形容是不花本錢就能財源滾滾的暴利行業。建商在整個不動產的開發過程中，整個資金

取得的流程，幾乎不用自有資金：在取得土地時辦理「土地貸款」、興建時辦理「建築融

資」、完工交屋後辦理「分戶貸款」。當建設公司看中一塊地，與地主簽訂買賣合約後，

同時也推出預售屋招攬。一般預售屋購屋者的付款時程是簽約時付 15%，施工期間依約定

完工進度付款 15%，完工交屋時付 70%。因此建商在購地時向銀行辦理「土地貸款」，土

地價款的 65%至 70%來自銀行貸款，其餘的資金來自購屋者的簽約款。要注意購屋者所付

的 15%，是房價的 15%而不是地價的 15%，金額可能達到土地款的 20%～30%，因此建商

在購地時幾乎是不花錢。 

二、一旦開始興建，建商就把「土地貸款」轉為「建築融資」，銀行依照完工進度撥款，購屋

者也依進度繳納房價的 15%，所以所需經費還是由銀行和購屋者付款買單，建商幾乎不必

動用自有資金。到最後完工交屋時，建商通常與銀行合作，將整批房屋辦理「分戶貸款」

後，過戶給購屋者，銀行與建商回收資金。整個流程裡，建商幾乎不用拿出任何資金就賺

得鉅額利潤。前述笑話裡的無賴只騙得一碗麵，建商在預售屋制度下，公然、合法地賺得

鉅額利潤。 

三、最近鬧得沸沸揚揚的文林苑都更案，社會各界都把焦點放在「都市更新條例」第 25 條之 1

、第 34 條及第 36 條。其中第 25 條之 1 變相授權政府強徵土地，第 34 條允許更案還沒獲

得全部住戶同意，建商就可以申請取得建照，第 36 條則授權政府強制拆除「釘子戶」。輿

論焦點在於批判政府公權力是否違憲，亦即對第 25 條之 1 的強制徵收及第 36 條的強制拆

除口誅筆伐，認為侵害到民眾的財產權。其實第 34 條才是全案「居住不正義」的導火線。 

四、文林苑案在都更計畫還沒有取得全數住戶同意前，建商就先依都更條例第 25 條之 1「……

按徵收補償金額預繳承買價款，申請該管直轄市、縣（市）政府主管機關徵收後，讓售與

實施者」的規定，申請政府強制徵收；再依第 34 條「依權利變換計畫申請建築執照，得以

實施者名義為之，並免檢附土地、建物及他項權利證明文件」規定，申請建照。而且無視

於未來計畫是否可能生變，就有恃無恐地辦理預售。根據建商戴姓經理表示，本案原住戶

三十多戶，預售屋達九十多戶，扣除分回給原住戶後的總銷金額約 12 億元，營建成本約 10

億元，預計獲利達 2 億元以上。 

五、本案在建商方面，無論是申請強制徵收、申請建照甚至申請強制拆除，都是依照都市更新

條例規定辦理，建商自覺無辜，甚至理直氣壯。然而，壞就壞在預售屋制度，建商在申請

建照後就辦理預售，導致事情無轉寰餘地。因為建商規劃的九十餘戶均已銷售一空，若不

硬著頭皮走下去，勢必發生違約情事，而且當初預售每坪平均 45 萬元，兩年來房價飛漲，

對於無法交屋的客戶，將難以用原價還款，取消預售合約。因此，建商方面騎虎難下，乃

「依法」向台北市政府要求依照都更條例第 36 條規定，執行強制拆除，從而導致文林苑都

更案「居住不正義」事件的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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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預售屋制度正是文林苑都更案「居住不正義」事件的導火線，還賠上台北市政府及市長郝

龍斌的形象。並且預售屋制度使建商在整個建案流程中幾乎無需資金成本，從而享有鉅額

利潤，在房地產飆漲時獲利更豐厚；然而，一旦房地產景氣反轉，若預售成數不足，可能

造成違約問題，導致購屋者蒙受損害。其實，無論是「無本暴利」或「違約風險」，同樣

都是「居住不正義」的現象。因此，政府主管機關應將視野擴大，處理整個建築業的「居

住不正義」問題，而不宜只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只處理都更條例，對於事件導火

線的預售屋制度應一併尋求解決，才是正本清源之道。 

（九）本院李委員應元，針對馬政府已執政快四年，目前的閣揆是副閣

揆升任，相關首長也都早就進入政府，但行政院最近的一些事件

卻暴露政府在這方面有嚴重缺失，雖說朝令有錯，夕改可以，但

常錯而須常改，讓廢棄的政策垃圾場愈來愈大，就是一個嚴重的

施政問題了。顯然目前政策規劃不足、協調失靈的問題顯非源自

新手上路，而是源自基本上執政黨政策規劃和協調決策品質不佳

。這類未做好規劃協調的政策還很多，馬政府再不改善，不只爭

議和笑話會層出不窮，民調滿意度總是在三成上下徘徊恐也不令

人意外，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以可能在這兩天實施的油價回歸合理調整機制為例，原是起自總統大選前的緩漲決策，當

時的國際油價水準還沒現在這麼高、全球景氣展望也不佳，但政府以預防物價波動為由啟

動緩漲；選舉過後，國際油價依然居高不下，加以全球經濟表現日有起色的需求帶動、伊

朗供油可能中斷的威脅，國內物價上漲壓力更大，政府反而要解除緩漲，還要同時反映之

前應漲未漲的部分，這個邏輯只有政治考量可以解釋。選前緩漲本不應該，現在陳內閣為

解除緩漲費盡心思，還被冠以「漲價內閣」之名，傷害公信力又浪費國家資源，陳內閣別

忘了時間是有成本的，當政府官員忙於為錯誤的政策善後，也代表推進其他政策的時間減

少了。 

二、再看住宅政策，這是過去兩年吳敦義內閣時代傾力規劃的健全房地產市場方案的重要一環

，當時各部會紛紛提出各種興建平價住宅的計畫，包括平價出售的合宜住宅、只租不售的

社會住宅、銷售地上權的現代住宅等，這些被簡稱為「三宅一生」的住宅政策還是由現任

閣揆陳以副院長身分居間協調；結果，內閣換屆，政策也大轉彎，新任內政部長李鴻源

決定停止再蓋新的平價住宅。早在「三宅一生」政策推動之初，我們就提醒政府國內房地

產市場的主要問題不在供給過少，而是金融、稅制、公共建設等的相互搭配，即使修正以

前錯誤政策是有必要，但同樣的，兩年的寶貴施政時間又這樣浪費掉了，期望政府能習得


